苏州市相城区建筑行业协会
劳务专业委员会工作规则

第一条  苏州市相城区建筑行业协会劳务专业委员会(以下简称“专委会”),是苏州市相城区建筑行业协会(以下简称“协会”)的组成部分，是以规范建筑劳务市场、提升建筑产业工人技能等为目的专业性内设机构，在协会指导下开展工作。
第二条  专委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坚持以“爱国守法、统筹规范、服务创新、协作共赢、贡献社会”为宗旨。优化建筑劳务行业环境，促进良性竞争格局，服务企业发展，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。
第三条  专委会业务范围：
（一）政策研究与宣贯服务。配合协会，宣传贯彻建筑劳务行业相关政策法规及行业标准。为行业主管部门提供决策支持服务，协助制定相城区建筑劳务行业发展政策法规及行业标准。为建设主管部门提供专业、客观的行业咨询、综合评估等服务。
（二）行业规范与自律管理。制定建筑劳务行业行规行约并组织实施，引导规范企业经营行为与竞争方式，维护公平竞争和市场秩序。
（三）教育培训与技能评价。组织开展建设领域政策法规、质量安全、职业技能等培训及考核认定工作。承办或协办各级建筑行业职业技能竞赛，建立技能人才库，培养高素质建筑工匠。
（四）平台建设与信息服务。建设建筑劳务企业与产业工人综合服务平台。整合发布劳务市场供需、招投标、信用等信息，运用大数据技术强化劳务用工监管与服务。
（五）调查研究与交流合作。开展行业发展研究，组织会员单位经验交流、技术研讨及会展活动，促进信息共享与业务合作。
（六）承办行业主管部门、协会和会员单位委托办理的其他事项。
第四条 凡从事建筑施工和劳务的企事业单位，承认本专委会工作规则，自愿申请加入，经批准即可成为本专委会的会员。专委会会员同时为协会的自然会员。
第五条 专委会会员享有的权利和义务：
专委会会员单位应在国家法律法规范围内开展活动。专委会会员享有协会章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。
第六条 会员退会应书面通知本专委会，由专委会报协会备案。会员不履行义务或无故超过一年不交纳会费的，视为自动退会。会员如有严重违反协会章程、本规则以及入会承诺书等行为，专委会主任委员会提出意见，报协会同意予以除名。会员退会、被暂停会员资格或除名，其在本会的职务、权利、义务自行终止。
第七条 专委会任期每届五年，因特殊情况需提前或延期换届的，须由专委会主任委员会通过，报协会批准。
第八条 专委会实行全体委员会负责制，专委会的成员，即是全体委员会的委员。全体委员大会每年召开一次，会议需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委员出席方能召开，其决议须经到会委员半数以上通过方能生效，劳务专委会每年向苏州市相城区建筑行业协会理事会报告工作一次。全体委员会的职权是：
（一）制定和修改专委会工作规则；
（二）选举、罢免本专委会的主任、副主任、秘书长；
（三）审议专委会的工作报告；
（四）决定终止事宜；
（五）决定专委会的其它重大事项。
第九条 专委会设主任委员会，是专委会全体委员会闭会期间的执行机构，领导专委会开展日常工作，并对全体委员会负责。主任委员会至少每年召开一次，可采用通讯形式召开，会议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主任委员出席方能召开，其决议须经到会委员半数以上表决通过方能生效。主任委员会的职权是：
（一）执行专委会全体委员会的决议；
（二）提出选举和罢免本届专委会主任、副主任、秘书长的决议草案；
（三）负责向协会理事会报告工作；
（四）筹备召开专委会全体委员会；
（五）向专委会全体委员会报告工作；
（六）讨论会员的吸收和除名事宜；
（七）制定内部管理制度，决定其他重大事宜。
第十条 专委会设主任1人，副主任若干人。以上职务由主任委员会提名报协会批准后经全体委员会选举产生（原则上主任委员单位提名产生）,任期为五年。主任、副主任任期不得超过两届，因特殊情况需延长任期的，须经全体委员会会议表决通过，报协会批准方能任职。
第十一条 专委会的经费必须用于本规则规定的业务范围和工作需要。经费来源是 ：
（一）会费；
（二）政府资助和企事业单位等的捐赠；
（三）服务活动的收入；
（四）其他合法收入。
专委会不单独设立银行账户，经费由苏州市相城区建筑行业协会财务一并管理，并执行苏州市相城区建筑行业协会的财务管理制度。
第十二条 专委会的终止须按以下程序办理：由主任委员会提出并讨论决定，再经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会员出席的代表大会表决通过，由苏州市相城区建筑行业协会批准注销并停止一切活动，处理好善后事宜。
第十三条 本规则的修改，须经专委会主任委员会表决通过后，提交专委会全体会委员会和协会批准。
第十四条 本规则经专委会全体会员单位成立大会表决通过，自协会批准之日起生效，解释权属于苏州市相城区建筑行业协会劳务专业委员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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